
一、企业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1援 企业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的类型。从目前国际上对

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全部资本

化、全部费用化和有条件的资本化。

（1）全部资本化，是将研发支出全部确认为无形资产投

资支出。全部资本化的做法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消除企业短期行为的发生。但由于研发项目能否成

功、能否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加区别地将其全部资本化可能导致虚增资产和收益，有违

配比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2）全部费用化，是将当期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列作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研发活动结束后不论成功与否均不确认无形

资产投资支出。全部费用化的做法符合谨慎性原则，会计处理

也相对比较简单。但研发支出往往金额较大，若全部列作费用

处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会使企业在研发期间利润偏低；而

在研发成功产生经济效益时，因没有与其相配比的费用，又使

得利润偏高。

（3）有条件的资本化，是将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在发生当期计入损益。《国际会计准则

第 9号———研究和开发费用》把研发活动分为研究活动和开

发活动两个阶段，相应地把研发费用分为研究费用和开发费

用，因特定的研究费用而形成的未来经济利益能否实现不具

有足够的确定性，因此研究费用应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而

开发阶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具有获得

未来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如果开发费用满足某些标准，即表明

这些费用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可能实现，则可资本化。此法虽

可避免上述“一刀切”的刻板做法，但操作中对会计人员的职

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研究与开发阶段

的划分和对资本化实施条件的把握上。

2援 我国企业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我国对研发支出的会

计处理主要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做法，将研究开发项

目区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同时，相应地把研发支出分为

研究阶段的支出和开发阶段的支出。《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就我国企业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做出了如

下规定：企业内部研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譹訛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

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譺訛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

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譻訛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

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

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譼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

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譽訛归属于该无形

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例 1：甲公司研发一项新技术，2007年 2耀6月为新技术的

研究阶段，共发生调查、研究、试验等费用 1 500 000元，2007

年 7 耀 10月为新技术的开发阶段，共发生人工费用 1 000 000

元、材料费用 500 000元（不考虑增值税）、场地设备租金等其

他费用 800 000元。2007年 11月 1日经专家鉴定该新技术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

2007年 2 耀 6月发生的研发支出属于研究阶段的支出，

发生时应作为费用化支出处理。借：研发支出冥冥费用化支出

1 500 000元；贷：应付职工薪酬 1 500 000元。期末，将费用化

的研发支出转入当期损益：借：管理费用 1 500 000元；贷：研发

支出冥冥费用化支出 1 500 000元。

2007年 7 耀 10月发生的研发支出属于开发阶段的支出，

若发生时满足资本化条件则应作为资本化支出处理。借：研发

支出———资本化支出 2 300 000元；贷：应付职工薪酬 1 000 000

元，原材料 500 000元，银行存款 800 000元。

2007年 11月 1日该新技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

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借：无形资产 2 300 000元；贷：研发支

出冥冥资本化支出 2 300 000元。

二、企业研发支出的纳税调整

1援 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的研发支出。对于盈利企业的研

发支出，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的口径不一致，导致产生了

使会计利润大于应纳税所得额的永久性差异，这种永久性差

异需进行纳税调整。对于亏损企业的研发支出，按税法规定只

能据实列支，但企业形成的亏损可在以后连续 5年用税前利

润弥补，这时该研发支出就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若能预计

企业在以后经营期间内有足够应纳税所得额转回，则应将可

谈企业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研发活动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结合新《企业所得税法》探讨了新

会计准则下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并就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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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 2：甲公司 2008年会计利润为 2 000 000元，经审查，

管理费用中列支研究开发费用 500 000 元，所得税税率为

25豫，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

甲公司属于盈利企业，按税法规定其当年实际发生的研

究开发费用除据实列支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还可

以按实际发生额的 50豫加扣。这时会形成永久性差异 250 000

元，需进行纳税调整，即将会计收益调整为应税收益，计算

所得税费用。应纳税所得额越2 000 000-500 000伊50豫

越1 750 000（元），应纳所得税额越1 750 000伊25豫=437 500

（元）。借：所得税费用 437 5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437 500元。

例 3：若甲公司 2008年会计利润为-3 000 000元，其中：

管理费用中列支研究开发费用 500 000 元，所得税税率为

25豫，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

甲公司为亏损企业，按税法规定其当年实际发生的研究

开发费用只能据实列支，但企业形成的亏损可在以后连续 5

年用税前利润弥补，若能预计企业在以后经营期间内有足够

应纳税所得额转回，这时该研发支出形成一项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越

3 000 000伊25豫越750 000（元）。其中：包括了 500 000 元研发

支出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000 元。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000 元；贷：所得税费

用———补亏减税 750 000元。

2援 会计上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当会计上将研发支出资本

化时，该研发支出不会影响当期会计利润，也不会影响当期

所得税费用，但当该无形资产摊销时就会使以后各期会计

利润和所得税费用减少。按现行税法规定，不管会计上对研

发支出是计入当期损益还是资本化，企业发生的研发支出

不受比例限制，都可以计入管理费用并在税前扣除，而当会

计上将该无形资产摊销时，税法并不允许摊销的管理费用抵

扣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这时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就会形成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另外，对于盈利企

业来说，按实际发生额加扣的 50豫还会形成永久性差异，需进

行纳税调整。

例 4：甲公司 2008年会计利润为 2 000 000元，当期发生

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 500 000元，所得税税率为 25豫，假设无

其他纳税调整项目。

甲公司属于盈利企业，按税法规定其当年实际发生的研

究开发费用除据实列支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还可

按实际发生额的 50豫加扣。这时资本化研发支出 500 000元

就会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按实

际发生额的 50豫加扣的 250 000元形成永久性差异。应纳税

所得额越2 000 000-500 000原500 000伊50豫越1 250 000（元），

应纳所得税额越1 250 000伊25豫=312 500（元），应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越500 000伊25豫越125 000（元），所得税费用越

312 500垣125 000越437 500（元）。借：所得税费用 437 500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12 500 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 000元。

例 5：若甲公司 2008年会计利润为-3 000 000元，当期

发生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 500 000元，所得税税率为 25豫，假

设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本例可分两部分考虑：一是甲公司的

亏损可在以后连续 5年用税前利润弥补，若能预计企业在以

后经营期间内有足够应纳税所得额转回，应将亏损确认为递

延所得税资产；二是发生的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会形成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因亏损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越3 000 000伊25豫越750 000

（元）。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000元；贷：所得税费用———补

亏减税 750 000元。

发生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越

500 000伊25豫越125 000（元）。借：所得税费用 125 000元；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 000 元。当期所得税费用越-750 000垣

125 000越-625 000（元）。

三、实务中需完善的问题

我们对例 2的情况进行深入讨论，若甲公司按 10豫提取

公积金，将 80豫分配给投资者，则：甲公司税后利润越2 000 000-

437 500越1 562 500（元），提取盈余公积=1 562 500伊10豫=

156 250（元），应付利润=1 562 500伊80豫=1 250 000（元），未

分配利润=1 562 500-156 250-1 250 000=156 250（元）。

从表面上看，上述会计处理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思考则

会发现这种处理违背了国家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开发的初衷。

税法允许加扣的 250 000元不需缴纳所得税，就形成了税后

利润，而税后利润大部分都分配给了投资者，没有用于以后年

度的研究开发活动，没有达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目的，

投资者甚至可利用此政策避税。因此，建议把加扣的 50豫单独

进行会计处理。一方面，这部分加扣额是税后利润的一部分，

应通过“利润分配”账户核算；另一方面，将它作为企业的积

累，通过“盈余公积”账户核算，并要求其只能用于研究开发活

动。未来发生研发支出时，借记“研发支出冥冥费用化支出”或

“研发支出冥冥资本化支出”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

时，借记“盈余公积冥冥研究开发积累”科目，贷记“盈余公积

冥冥任意盈余公积”科目。

所得税的账务处理同上，此处略。将加扣额 250 000元转

作专门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积累时：借：利润分配冥冥

研究开发利润 250 000 元；贷：盈余公积———研究开发积累

250 000元。可用于分配的税后利润越2 000 000-437 500-

250 000越1 312 500（元），提取盈余公积=1 312 500伊10豫=

131 250（元），应付利润=1 312 500伊80豫=1 050 000（元），未

分配利润=1 312 500-131 250-1 050 000=131 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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